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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政复决字〔2024〕27 号

申请人：张某 1

申请人：张某 2

被申请人：滑县牛屯镇人民政府

申请人张某 1、张某 2、不服被申请人滑县牛屯镇人民政府

作出的《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，2024 年 2 月 27

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，本机关将复议

申请书副本、受理通知书送达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

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依据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不服滑县牛屯镇人民政府《最低生活保障

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，要求公平合理，正常解决。

申请人称：起因是 2023 年 11 月份，由双狮村村民张某某举

报的结果。张某某罔顾事实，举报的目的是恶意报复。自从 2022

年张某某在与我宅院相邻的东侧建一房屋（未经任何单位审批，

且是在节假日断断续续的建）超过界限 50 厘米左右，更不要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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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滴水了，为此两家发生了矛盾。经我方多次找村两委协调解决，

可对方仗其人多势众，财大气粗，拒不执行，使矛盾更加严重。

低保待遇的由来：自 2000 年 5 月，牛屯镇政府不合理什牛

路南移，毁我耕地 5 亩多（见附图），没有给予任何赔偿。我夫

妻两人，因镇政府长达八年没有给予任何处理结果，被逼无奈才

走上了上访之路。多年的上访使我家庭耗尽精力财力，孩子也无

法正常上学，长期的精神崩溃导致我夫妻二人身体已经垮掉，丧

失劳动能力，生活更是雪上加霜，双重打击使我夫妇二人精神更

加崩溃。于 2013 年左右，在县领导的关注下才勉强得到解决。

但解决的耕地是原老河道中一块等腰三角形（现任县长亲手打的

灰角）且高低不平，实难耕种，即使这样我夫妻都答应了。几年

来由于农田道路修建，又改变了水的流向，使岗上之水向下流势

更顺、更大。造成了大雨淹，小雨也淹的后果。部分损失由镇政

府以救助、解困的方式得到解决外，正常的全部赔偿镇政府一直

没有履行。镇政府就答应了以长期的低保作为弥补，多位领导都

在场。县政府的往届主要领导也基本了解。后来由于他人的恶意

举报，多次被无故取消。接受低保已属无奈，但低保给我家带来

的是伤痛，更是绑架我全家正常生活的枷锁。为此我夫妻就恳求

历届领导对遗留问题给予正常、合理的解决。可次次都是给低保

待遇，作为平民老百姓我只有接受，又能奈何。否则我还能去上

访吗？各届镇政府主要领导为此还开有镇党委会，村党委会。从

2018 年至 2023 年，由于天灾加上地块地势低洼庄稼被淹死，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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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无收，有赈灾记录为证。再加上三年的疫情，几乎就是 0 收入。

使我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，我夫妻哪里来的家庭收

入，更别提财产状况发生变化。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实难承接。可

镇政府却因张某某的举报罔顾事实出具了一个完全不合情理的

告知书，还给我夫妻二人扣上了“骗保”的罪名，居心不良的张

某某以及镇政府的这些行为是把我夫妻二人往死路上推。望各级

领导明查，对寻衅滋事者给予惩罚，给我夫妻二人一个公道。如

去低保，应先将历史遗留问题给予彻底解决。（注：我们有协议

书合约为证，具体签字一事实属迫不得已。）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张某 2、张某 1 夫妇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。

1、张某 2、张某 1 夫妇，牛屯镇人。张某 1，女，现在长期务农，

有 10.8 亩地，年收入大约 1 万元，同时照看 2 个孩子上学及衣

食起居，患有心脏病高血压，常年吃药，未办理慢性病本。张某

2，男，现在牛屯镇某保洁公司开三轮车拉垃圾，每月工资 2200

元。患有腿疼腰疼，未办理慢性病本。张某 1、张某 2、夫妇名

下有一处宅基地，半亩大，位于进村口西南角，五间西屋，均不

是危房。2、张某 2、张某 1 共有两个儿子。长子张某 3，妻子张

某 4，二人长期在外地，联系不上，张某 3 育有 1 子 2 女，现在

均为在外地上学，张某 3 夫妻名下有一处宅基地，系 2011 年经

村两委四议两公开，公开招标，起拍价一万元，七十年使用权，

由张某 3 拍走，名下有一辆车，车牌号豫 M*。次子张某 5，在新

疆从事电焊工作，次儿媳，现在在郑州打工，二人育有 1 子 1 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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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为在校学生，名下一辆丰田小轿车，车牌号豫 A*。夫妻名下有

一处宅基地，占地八分，位于进村口路东。

二、取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依据。因张某 2、张某 1 未按照

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，其家庭收入状况、财产

状况已超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且两个儿子、儿媳在外地务工，

均有赡养能力。根据“豫民〔2021〕5 号《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

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》第 7 条、第 9 条、第 13 条有关规定，民发

〔2021〕57 号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》第 30 条、《社会

救助暂行办法》第 58 条、第 68 条的规定”，张某 2、张某 1 家

庭经济状况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，决定停止张某 2、张某 1

的低保，并责令退回其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6 月、2020 年 7

月至 2023 年 12 月非法获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18396 元。

三、调查结果反馈。2024 年 1 月 10 日，牛屯镇人民政府下

发《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，张某 2 本人已签收。

目前正追缴违规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，共计 18396 元。综上，

因张某 2、张某 1 夫妇，未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状况，取

消其最低生活保障，程序正当、适用法律准确、判决合理合法、

审理过程无瑕疵。请求县政府依法维持答复人作出的《最低生活

保障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 年 1 月，牛屯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张某 1、

张某 2、作出《最低生活保证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

人从 2024 年 1 月起，对申请人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予以停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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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发原因：家庭收入、家庭财产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因家庭

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发生变化未及时告知被申请人，决定对申请

人违规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18396 元进行追缴，于 2024 年 4

月 1 日前上缴。告知书张某 2 提出异议后签收，统计表申请人拒

绝签字。申请人不服，提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、第

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有权根据最低生活

保障家庭的人口状况、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变化情况，作出增发、

减发或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。《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

核确认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县级民政部门统筹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最低生活保障（以下简称“低保”）工作，乡镇（街道）承接县

（市、区）按程序委托下放的低保审核确认权限，县级民政部门

加强监督指导。村（居）委会协助做好低保相关工作。第三十条

规定，乡镇（街道）作出增发、减发、停发低保金决定，应当符

合法定事由和规定程序；决定减发、停发低保金的，应当告知低

保家庭成员并说明理由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

具有以自己名义开展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等方面行政执法的法定

职权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属

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，且行政行为事实理由证据不足、适用法

律不明确应予撤销。经研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四条第一款（一）（三）（四）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、追缴告知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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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于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4 年 5 月 6 日


